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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 

開會時間：99 年 11 月 10 日 

開會地點：電氣科技檢驗大樓簡報室 

主持人：楊科長紹經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記錄聯絡人及電話：陳啟銘（02-86488058 分機 253） 

宣告事項宣告事項宣告事項宣告事項：：：：    

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  

有關本局於 96 年 1月 5日經標三字第 09530008380 號令訂定 IEC 60335-2-15

第 32 節增加：「飲用水容器塑膠部分須符合衛生署頒訂『食品器具包裝衛生標準』

中有關塑膠類之相關規定」區域性差異部分，係針對適用該標準執行檢驗須加測

「塑膠材質溶出試驗」項目，並未規範針對特定商品；故原則上適用該標準之商

品執行檢驗時，均須考慮加測該試驗項目並應符合規定，至於個別商品之功能、

材質或構造設計上是否適用「塑膠材質溶出試驗」項目遇有疑義時，可提出至本

研討會中徵詢各單位意見作一致性決議。 

另該區域性差異須符合衛生署頒訂之「食 品器具包裝衛生標準」並未指定版次，

故比照檢驗標準之引用標準，應採用衛生署最新修正之標準。 

    

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一、依（95 年 9 月 11 日）經授標字第 09520050480 號「經濟部應施檢驗商品 

品目明細表」其他檢驗規定，第三項：表列商品之商品驗證登錄及型式認可 

證書有效期限為 3年，冷氣機、電冰箱產品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空氣調節器（冷氣機）：自 97 年 1月 1日起未能符合能源主管機關規 

定自 100 年 1月 1日起實施之能源效率比基準者，其證書有效期間為 

自發證日起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止；自 102 年 1月 1日起未能符合能源 

效率主管機關規定自 105 年 1月 1日起實施之能源效率比基準者，其 

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起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電冰箱：自 97 年 1月 1日起未能符合能源主管機關規定自 100 年 1 

月 1日起實施之能源因數值基準者，其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起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止。 

     

請本局各驗證單位及指定驗證單位配合辦理： 

1.因現已 99 年 11 月上旬，避免清查案件耽擱相關作業時間，故請各驗證單 

位技術人員先以電話告知廠商有關上述商品的新能效規定。 

 
     2.案件清查後，不符合新能效規定者，應通知業者改善並告知原案驗證發

證單位，監督證書有效期限。請配合辦理，以免明年產生廠商商品銷售及

證書有效期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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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報驗發證科表示型式認可及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100 年 1 月 1 日起尚未

繳交年費者共有 10384 張，屆時未繳交年費者其證書有效期限將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截止，請實驗室轉達所屬商品驗證廠商知悉。 

有關證書年費相關規定，請參考本局第六組報驗發證科於 99 年 7月 7日於

第六組電氣商品一致性研討會會議宣告事項內容辦理： 

    第六組報驗發證科第六組報驗發證科第六組報驗發證科第六組報驗發證科：：：：巫福千先生、閻延妹小姐（聯繫電話 02- 23431846） 

一、驗證登錄年費收費辦法修正 

新收費辦法(如說明二)自民國 100 年之年費開始實施，即於本(99)年之

10 月開始依新規定執行明年度年費之收費程序，請配合向申請業者宣

導。 

說明： 

1、原規定：每年 12 月 1 日提列下年度年費，並通知繳費(12/5)，年

費繳費期限為當年 2/28 日，屆期未繳納者，本局另寄發催繳通知,

文到 14 日內未繳納者,即逐張登錄系統廢止其證書。 

2、新規定：依本局 98 年 9月 8日會議決議:每年 10 月 1日提列次年度

年費，並發函通知繳費(10/5)，繳費期限為 11/30 日(第一階段)。

11/30 日尚未繳納者，本局 12/1 日再發函催繳，繳費期限為 12/31

日(第二階段)，屆期未繳納者，1/1 日起本局驗證登錄系統即依商

品檢驗法第 42 條第 7款規定自動將該張證書廢止((((此時系統中該證此時系統中該證此時系統中該證此時系統中該證

書已失效書已失效書已失效書已失效，，，，若廠商憑該證書通關時會卡關若廠商憑該證書通關時會卡關若廠商憑該證書通關時會卡關若廠商憑該證書通關時會卡關))))。。。。註：綠字部分說明對廠

商有重大的影響。 

二、有關冷氣機於 100 年 1 月 1 日能源效率能源效率能源效率能源效率新規定： 

1.已符合新規定且證書有效期限超過 100 年 1月 1日者，其證書年費
辦理方式同一.2 規定。 

2.不符合新規定且證書有效期限超過 100 年 1月 1日者，本局會依新
公告及商品檢驗法第 42 條第 9款規定在系統中將證書之年限修改
為 99/12/31，並通知辦理改善。廠商需於 99/12/31 之前持符合新新新新
能源效率能源效率能源效率能源效率規定之測試報告至本局辦理修正並將證書期限回復至原
登錄證書期限，同時繳納 100 年度年費。 

3.若廠商之產品無法符合新能源效率新能源效率新能源效率新能源效率要求時，請至遲於 99/12/31 日
前至本局註銷該證書。 

三、錄證書之申請人，若地址已變更者，未免有漏收繳費通知，請於 

    10/1 日前來局辦理地址變更事宜。 

四、有證書須註銷者，也請於 12/31 日完成相關註銷程序。 

三、依中華民國 99 年 8月 11 日經標三字第 09930006950 號函公告訂定「應施檢

驗水族箱用燈具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至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生效。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商品品目明細表草案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品   名 電氣安規檢驗標準 

電磁相容性檢驗標

準 
檢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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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5.4

0.90.0

0.6D 

水族箱

用燈 

CNS 14335（88 年

版）、IEC 60598-2-11

（2005-05） 

CNS 14115（93 年

版）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

或驗證登錄（模式二

加三） 

其他檢驗規定： 

一、水族箱用燈自100年1月1日起實施檢驗，檢驗方式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

驗證登錄雙軌並行。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者，商品應先申請型式認可，取

得型式認可證書，並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報請檢驗，符合檢驗規定後，始

得於國內市場陳列銷售。 

二、表列商品輸入規定代號為C02。 

三、表列商品之驗證登錄符合性評鑑程序模式依「商品驗證登錄辦法」第3條

規定實施。 

四、型式試驗受理地點：本局或本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 

五、型式認可／驗證登錄受理地點如下： 

(一)國內生產者：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提出申請。 

(二)代理商或輸入者：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提出申請。 

六、表列商品型式認可／驗證登錄審查期限為14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料或樣

品之時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後加計7天）。 

七、逐批檢驗受理地點如下： 

(一)國內生產者或委託產製者：依生產地之轄區別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

報驗，必要時得跨轄區報驗。 

(二)代理商或委託輸入者：依輸入商品到達港埠之轄區別向本局或本局所

屬分局報驗，必要時得跨轄區報驗。 

八、表列商品之型式認可證書及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有效期間均為3年。但於實

施日期前取得證書者，其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起至102年12月31日

止；於實施日期前取得驗證登錄證書者，自發證日起至100年12月31日之

年費以一年計收。 

九、表列商品驗證登錄之商品檢驗標識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型式認可逐批

檢驗之商品檢驗標識應於報驗時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申請核發。 

十、表列商品之檢驗標準以本公告日期時之最新版次為準，若有新增（修）訂

版次時，則由本局另行訂定實施日期。 

十一、型式試驗應檢附之技術文件由本局定之。 

十二、複合性及多功能產品須符合相關檢驗標準及登錄模式之規定。 

十三、檢驗規費依「商品檢驗規費收費辦法」計收。 

十四、型式試驗費：依受理試驗單位收費規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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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13 日經標三字第 09930008500 號函公告修正「應施

檢驗除濕機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至中華民國 100 年 3月 1日生效。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商品品目明細表 

檢驗標準 
商品分類號列 品     名 

電氣安規 電磁相容性 
檢驗方式 

8479.89.10.00.8B 

除濕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消耗電功率

1000W 以下，具壓縮機式者） 

CNS 3765(94 年版) 

IEC60335-2-40(2005-07) 

CNS 12492(99 年版) 

CNS 13783-1 

(93 年版) 

型式認可逐批

檢驗或驗證登

錄(模式二加

四或五或七) 

8509.80.90.00.4D 

除濕機(限檢驗單相交流

300V 以下，消耗電功率

1000W 以下，具壓縮機式者） 

CNS 3765(94 年版) 

IEC60335-2-40(2005-07)

CNS 12492(99 年版) 

CNS 

13783-1 

(93 年版) 

型式認可逐批

檢驗或驗證登

錄(模式二加

四或五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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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檢驗規定:                                                                

一、除濕機檢驗範圍：除濕機檢驗範圍由消耗電功率 500W 以下具壓縮機式者擴增為消耗電 

功率 1000W 以下具壓縮機式者，並自民國 100 年 3月 1日起實施，檢驗方式採型式認可 

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雙軌並行。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者，商品應先申請型式認可，取得 

型式認可證書，並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報請檢驗，符合檢驗規定後，始得運出廠場於國 

內市場陳列銷售。  

二、表列新增列入檢驗範圍之除濕機商品之型式認可證書及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有效期間均為 

3 年。但於實施日期前取得證書者，其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起至民國 103 年 2 月 28 

日止；其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於實施日期前取得者，自發證日起至民國 101 年 2月 29 日之 

年費以一年計收。 

三、表列原已列屬檢驗範圍之除濕機商品，依檢驗標準 CNS12492 (99 年版)執行能源效率測

試時，如未能符合能源主管機關規定自民國 100 年 3月 1日起實施之能源效率基準者，

其型式認可證書或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起至民國 100 年 2月 28 日止。 

四、表列商品輸入規定代號為 C02。 

五、表列商品之驗證登錄符合性評鑑程序模式依「商品驗證登錄辦法」第 3條規定實施。 

六、型式試驗受理地點：本局或本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 

七、型式認可／驗證登錄受理地點如下： 

(一)國內生產者：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提出申請。 

(二)代理商或輸入者：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提出申請。 

八、表列商品型式認可／驗證登錄審查期限為 14 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料或樣品之時間不

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後加計 7天）。 

九、逐批檢驗受理地點如下： 

(一)國內生產者或委託產製者：依生產地之轄區別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報驗，必要時  

得跨轄區報驗。 

(二)輸入或委託輸入者：依輸入商品到達港埠之轄區別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報驗，必

要時得跨轄區報驗。 

十、表列商品驗證登錄之商品檢驗標識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型式認可逐批檢驗之商品檢

驗標識應於報驗時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申請核發。 

十一、表列商品之檢驗標準以本公告指定之最新版次為準，若有新增（修）訂版次時，則由

本局另行訂定實施日期。 

十二、型式試驗應檢附之技術文件由本局定之。 

十三、複合性及多功能產品須符合相關檢驗標準及登錄模式之規定。 

十四、檢驗規費依「商品檢驗規費收費辦法」計收。 

十五、型式試驗費：依受理試驗單位收費規定收取。 

    

五、第六組 99 年 10 月份登錄申請審核階段樣品抽測案共 2件，1 件符合，另 1 

件補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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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耀光電公司啟耀光電公司啟耀光電公司啟耀光電公司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議題 1：關於此類產品之啟耀光電題出關於沿面及空間距離 問題 

        1.產品說明 :請參考下述五張之圖片，此產品是將 CCFL 製於一 PCB 載 

板上，此載板包含有 CCFL 驅動 Invertrer 以及 CCFL，載板完成組裝                 

後再將其置入進一塑膠外管外管之兩側以燈帽密封=>到此 CCFL T8

管中管完成。 

                      

2.因此產品目前無適用之法規 , 因此將其搭配燈具一同送驗 

3.燈具之法規是 CNS14335 

4.關於檢驗項目中 Page 51 沿面及空間距離問題需要討論 

          4-1.表 11.1 一般燈具對 AC(60Hz)弦波電壓之最小距離 : 其指的是

否是市電 AC INPUT 端要保持之距離 

          4-2.表 11.3 一般燈具對非弦波電壓之最小距離 : 其指的是否為保

險絲之後所要保持之基本絕緣距離 

          4-3.Page 52 中說明 對密封的零組件之內部沿面距離不須量測 , 

例如封閉之零組件或以化合物填充的零組件    

         =>啟耀之 CCFL 管中管是和燈具一同申請 , 其是否屬於燈具之密封零

件 

 

 

 

      

 

 

 

 

 

 

 

 

 

 

 

 

 

 

 

 

 

Inverter 塑膠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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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支Inverter推入塑膠外管內  

燈管 

燈帽 

Inverter 推入外管後用燈帽將外管兩邊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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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分局台南分局台南分局台南分局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未說明產品用途及功能(如:光源特性)，宜與第三組確認是否屬應施檢驗

品目。 

2.EMC 部分由洪飛良先生另提意見,並將意見內容轉知本課參加會議同仁。 

 3.安規部分意見如下 

(1)標示部分對於光源(管中管)之標示宜依所適用燈管型號規格等予以標

燈具 

已組成成品之CCFL T8 管中管 

燈帽 

燈帽 

燈具加CCFL管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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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2)關於驅動裝置部分，視為燈具之一部分，依 CNS14335 相關章節要求予

以測試，評估符合性。 

(3)該管中管內含燈具之驅動裝置及光源等主要零組件，且該零組件均未

經驗證，對於安全性之危害風險較高，不宜視為已封裝之零組件評估。

若試驗中拆解測試不便，應由製造者提供相關零組件供測試為宜。 

         由議題資料判斷，該管中管係由該廠組裝後封裝，應不屬已封裝之零

組件。 

(4)絕緣距離部分,依 CNS14335 表 11.1 至表 11.4 要求空間及沿面距離， 

         (因表 11.3 及表 11.4 標準調和時有誤，宜參考 IEC60598-1 修正為宜) 

        引用表內之限制值，應依各絕緣所承受之電壓波形而定。 

 

 

京鴻科技建議京鴻科技建議京鴻科技建議京鴻科技建議：：：：    

4.關於檢驗項目中 Page 51 沿面及空間距離問題需要向你請教 

4-1.表 11.1 一般燈具對 AC(60HZ)弦波電壓之最小距離 : 其指的是否是

市電 AC INPUT 端要保持之距離 

表 11.1 為一般燈具對 AC(60HZ)弦波電壓之最小距離：系指所有工

作電壓要保持之距離 

  

4-2.表 11.3 一般燈具對非弦波電壓之最小距離 : 其指的是否為保險絲

之後所要保持之基本絕緣距離 

表 11.3 一般燈具對非弦波電壓之最小距離 ：系指脈衝峰值電壓要

保持之距離(一般為啟動電壓) 

  

4-3.Page 52 中說明 對密封的零組件之內部沿面距離不須量測， 例如

封閉之零組件或以化合物填充的零組件。 

封閉之零組件：系指電容器、電晶體、IC 等等內部 

以化合物填充的零組件：系指以灌膠充填方式阻絕帶電部 

    =>啟耀之 CCFL 管中管是和燈具一同申請 , 其是否屬於燈具之密封

零組件 

啟耀之 CCFL 管中管內之驅動器不屬密封零組件 

  

1.該燈管須符合絕緣等級 II 類要求                

2.該燈管之工作電壓高達1~1.2KV,依據CNS14335標準除須符合空間距

離及沿面距離外,絕緣耐電壓也須符合 2750+2 倍工作電壓要求或依

據 IEC61347-2-10 標準要求沿面距離須符合 12+6 倍工作電壓要求及

空間距離須符合 9+4.5 倍工作電壓,絕緣耐電壓也須符合 2倍工作電

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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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1.請第三組判定 CCFL 光源的燈具是否屬應施檢驗品目範圍。 

        2.若 CCFL 光源的燈具屬應施檢驗品目，建議電子式安定器採用 IEC 

61347-1 和 IEC 61347-2-10，安規採用 CNS 14335 和 IEC 60598-2-14，

EMC 採用 CNS 14115 標準。 

    

 

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提案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提案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提案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提案: : : :     

議題 1：依據最新公告冷氣機於民國 100 年應符合之 CNS3615 為 98 年版， 

而 CNS3615(93)標示內容部分要求如下: 

額定總冷氣能力(kW)(6)  

額定熱泵暖氣能力(kW)(6)  

能源效率比(6)  

額定熱泵暖氣消耗電功率(kW)(5)(6)  

額定總冷氣消耗電功率(kW)(5)(6)  

        其中(6) 的內容如下： 

「變頻式空氣調節機須標示最低頻率至最高頻率之數值。」 

          

目前本中心驗證處理方法目前本中心驗證處理方法目前本中心驗證處理方法目前本中心驗證處理方法：：：：    

因 CNS 3615(98)標示內容已將(6)刪除，依據第三組王科長俊超回覆同

意不溯及既往，亦即公告前已取得驗證登錄證書者，得免變更其標示(僅

需變更標準版本後重新發證) 

  

問題 1：CNS 3615(98) 變頻式空氣調節機是否代表不得再以變頻率範

圍標示相關內容 

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範圍式的標示並未經過驗證，各家廠商皆為自行決

定其值，亦容易產生市場之混亂，應禁止此類範圍

之標示。 

  

問題 2：是否新取得證書者須符合此項規定 

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自公告日起取得之新證書皆應符合此規定。 

 

第第第第三組王科長三組王科長三組王科長三組王科長俊超建議俊超建議俊超建議俊超建議：：：：依照 CNS 3615（98 年版）管制其額定值即可。 

 

台南分局建議台南分局建議台南分局建議台南分局建議：：：：    

1. 依該次修正相關檢驗規定之公告，並未限制公告前已取得之驗證

登錄證書期限，故公告前已取得之驗證登錄證書本應適用至證書

期滿，再要求適用新公告（當時）之版次，不應於一制性會議決

議限制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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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議題為檢驗行政問題，非屬檢驗技術性問題。故不宜於一致性

會議中討論，建議：請第三組討論決議後，作成宣告事項於一致

性會議中宣告。 

 

決  議：參考台灣電子檢驗中心（範圍式的標示並未經過驗證，各家廠商皆為自

行決定其值，亦容易產生市場之混亂，應禁止此類範圍之標示。）及台

南分局意見，請第三組研議後於下個月電氣商品檢測一致性會議中宣告

執行方法。 

 

 

議題2：廠商僅變更機體外觀,取代原先外觀,但是型號沿用舊型號是否可行? 

 

 

 

 

 

 

 

 

 

     

       新外觀                                       舊外觀 

 

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廠商已取代原機種,在所有重要零組件與電路上(本產品取消氖

燈,判定為不影響安規)不變的情況下,是可以沿用原型號販售 

台南分局建議台南分局建議台南分局建議台南分局建議：：：：必須符合商品驗證登錄辦法第4條之1「同一申請人就同一

型式之商品，不得重複申請商品驗證登錄。」及「驗證登

錄商品之登錄型式，應依商品之型號定之且應具有識別之

唯一性」。 

商品驗證登錄辦法第4條之1： 

同一申請人就同一型式之商品，不得重複申請商品驗證登

錄。但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有效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申

請人就原登錄商品型式重新申請者，不在此限。驗證登錄

商品之登錄型式，應依商品之型號定之。但商品無型號

者，得以規格、其他文字或編碼為之。前項型號、規格、

代表文字或編碼，應具有識別之唯一性，由申請人於申請

驗證登錄時指定之。 

 

決  議:同意以原型號增列外觀改變後向本局辦理核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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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3：針對目前申請的 LED 燈具, 不管是燈具內含 Built-in LED controlgear

或燈具外接 Independent SELV controlgear, 其 LED controlgeart 目

前都依據國內的 CNS 14335 的標準隨燈具評估, 但若依國內 CNS 14335

評估會發生以下問題: 

        98989898 年年年年 8888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一致性會議議題決議一致性會議議題決議一致性會議議題決議一致性會議議題決議：：：：    

         

 

 

 

 

 

 

 

 

 

 

 

 

 

 

 

 

 

       由於一般的controlgear大多是100-240Vac的電壓, 對於一次對二次側 

變壓器的工作電壓的Vrms值大部份都落在200-400V間, 我們假使以量 

出的工作電壓為 250Vrms 時, 依據 CNS 14335 的 table 11.1 針對一般 

燈具的強化絕緣要求為 cr.:6.5mm; cl.:6.5mm, 以目前市售 LED 用的 

controlgear 很難達到此要求,即使是歐洲認可 EN 61347-2-13 通過的 

也不一定會達到這個要求, 請見以下說明: 

CNS 14335:88 對應至 IEC 

60598-1: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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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598-1:2008 的修正 

 

 

 

 

 

 

 

 

 

 

 

 

 

 

 

 

 

 

 

若以 IEC 61347-2-13 的標準評估時, 一、二次側距離要求: 

Built-in controlg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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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位的距離要求, 依據 IEC 61347-1 的 table 3 

 

 

EN 標準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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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LED controlg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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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內針對 LED controlgear 現階段沒有相對應的標準, 也無法單獨發證, 

目前三組有一份 IEC 61347-1 及 IEC 61347-2-13 的 CNS 標準草案, 經許多

廠商反應, 國內是否能將 LED controlgear 依據 IEC 標準為基礎, 列入控

管範圍或提供明確的配套作法, 否則將會產生燈具在申請認證的執行上, 

碰到相當大的困難, 能否在這次討論中做出決議? 

 

2.CNS 14335 的標準在沿面距離及空間距離的章節沒有提到距離可用內插法， 

但在 IEC 60598-1;1996 的版本就開始提到 table 11.1 的距離可以內差法

來計算, 請問國內在執行 CNS 14335 的同時是否也可以以內插法來求出所

需的限制值? 

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    

針對此問題, 在目前國內沒有針對 LED controlgear 列管的情形下, 我們提

出以下幾項建議供參考. 

1.客戶提供 IEC/EN 61347-2-13 的 CB/歐規證書及測試報告(國外認證單位

所核發的). 

2.若無法提供以上證書及報告， 則可隨產品單對 LED controlgear 加作一

份 EN 61347-2-13 的 LVD 測試報告, 但針對採用直接插牆式插頭的

Independent SELV controlgear 要加作 CNS 690 插頭 

 

決  議：1.對於應用於 LED 燈具的 LED 光源驅動器（controlgear）需符合國內指 

定實驗室出具 IEC 61347-1 及 IEC 61347-2-13 標準報告。 

2.建請第一組加速召開標準草案審查會議，完成標準制訂。 

3.建請第三組公告 LED 光源驅動器（controlgear）VPC 商品驗證事宜 。 

 

程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程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程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程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議題1：暖手器具備有以下之功能, 根據CNS3765-1 附錄 B (11.7溫升)條文 “電

池充電時間為說明書所規定的時間或 24 小時, 取 2者之中較長者”,基於

不同容量的電池會造成不同的溫升值, 是否可以根據附錄 B (7.12)條文”

說明書須提供有關電池之相關資訊”來取決測試執行所需使用之電池規格?

例如說明書規範可使用的充電電池是最大 2900mA 的 3 號電池, 則測試所

使用的電池須遵循此一規格. (市面上目前普遍上可購買的 3 號可充電電池

容量最大 2900mA)  

        產品功能簡述如下:  

       當開關位置在”電源輸入/關閉”: 將傳輸線連接到電腦 USB 可獲得 5V 電 

   源並執行電池充電或是拔除連接線使產品無任何作用當開關位置在”暖 

手”: 內部電池提供產品電源產生暖手功能當開關位置在”電源輸出”: 

藉由傳輸線產品可以提供 5V 電源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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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其溫升試驗方法如下： 

       1.充電功能：依最大電池充電至溫升穩定或 24 小時，取 2者之中較長者。 

       2.暖手功能：使用至溫升穩定或電池用盡。 

       3.放電功能：依 USB 規定 5V、0.5A 放電至電池用盡。 

 

金屬中心議題金屬中心議題金屬中心議題金屬中心議題：：：：        

議題 1：市售之按摩墊或是軟性皮套之電器產品，因外部採用軟性之皮套或布套上

無法將電源線固定座牢固的固定於外部皮套或布套上。(如圖一產品背面

照) 

故將電源線固定座固定於內部比較堅固且不易因拉扯而造成電源線脫落

等部位(如附件 PCB 板放置盒固定位置)，請討論結構符合性： 

        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提案建議：：：：    

        若構造符合”電源線不與銳邊或銳點接觸”，且符合拉力和擺動測試者， 

電源線固定座之位置固定於較堅固的材料上視為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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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產品背面照 圖二：內部構造 

  

圖三：PCB 安置盒 圖四：PCB 安置盒 

 

決  議:需符合 CNS 3765 及個別標準 IEC 60335-2-32 的第 25 章節「電源線及其

連接方法」規定要求。 


